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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0]第 ZA536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0 年 08 月 07 日出具的《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20】

559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相关问题的要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作为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致股份”、“发行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报会计师，对落实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具体回复内容如下： 

 

一、说明对于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基于服务工作量定价（定量开发）

结算的项目，发行人与客户是否约定具体项目软件开发需求和验收条件，按照工

作量确认收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请根据新旧收入准则分别进行论述； 

【发行人说明】 

（一）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基于服务工作量定价（定量开发）结算的

项目，发行人与客户约定具体项目软件开发需求和验收条件 

对于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基于服务工作量定价（定量开发）结算的项

目，约定明确的项目开发需求，合同一般附带《工作说明书》等附件。在项目实

际开发过程中，客户按照《工作说明书》的约定定期（按月度或季度）以项目开

发任务单（书面或邮件形式）或客户内部项目管理系统等形式向发行人派发开发

任务，并定期（按月度或季度）对开发人员完成的开发任务进行验收。客户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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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公司在验收期间完成的开发任务是否满足工作说明书的各项要求，并根据考

核结果确认的有效工作量和合同约定的人员单价与公司进行结算。客户对开发人

员完成开发任务提交的开发成果重点考核的具体内容包括：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

功能要求和性能需求、是否达到要求的技术指标或参数、系统是否运行稳定、程

序缺陷率等。客户定期（按月度或季度）向公司出具开发任务结算单或开发任务

执行情况确认单等验收证据，验收证据上主要记载软件开发项目在验收期间内开

发人员具体执行的开发任务名称、开发任务交付成果的验收确认情况、根据开发

任务考核结果确认的有效工作量及结算金额。 

（二）按照工作量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1、旧收入准则下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依据 

根据旧收入准则，企业对于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基于服务工作量定价

（定量开发）结算的项目按照工作量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具体如下： 

收入确认条件的规定 具体执行情况 

（1）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根据合同约定，在开发任务完成后，客户向公司出具

开发任务结算单或开发任务执行情况确认单等验收

证据，对验收期间完成的开发任务进行验收，验收完

成后根据合同约定的人员单价和经客户确认的有效

工作量进行结算，因此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满

足收入确认条件。  

（2）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 

根据合同约定，在开发任务完成后，客户向公司出具

开发任务结算单或开发任务执行情况确认单等验收

证据，验收证据确认了公司承接的软件开发项目在验

收期间内开发任务交付成果已通过验收，客户将根据

验收的工作量与公司进行结算，因此与交易相关的经

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3）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

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当某项作业相

比其他作业重要得多时，应当在该项重要作业完成之

后确认收入”，公司将开发任务完成并经客户验收为

收入确认的重要条件，因此开发任务验收完成后确认

收入，更好的反映了完工进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4）交易中已发生的和将发生的成

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成本的归集核算体系，成本能

在各期间、各业务或产品之间准确分配，成本能够可

靠计量。 

公司于开发任务完成并经验收后为收入确认时点确

认收入，与该开发任务相关的成本均已实际发生，因

此将发生的成本与收入确认无关。 

在旧收入准则下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基于服务工作量定价（定量开发）

结算的项目按照工作量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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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收入准则下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依据 

根据新收入准则，对于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基于服务工作量定价（定

量开发）结算的项目属于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

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服务已经提供，按经确认的工作量（客户考核以工作成果

是否满足合同约定为依据）及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确认收入符合新收入准则确认

原则，具体判断过程如下： 

收入确认条件的规定 具体执行情况 

（1）公司就该商品或服务享有现时

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或服务负

有现时付款义务； 

根据合同约定，在开发任务完成后，客户向公司出具

开发任务结算单或开发任务执行情况确认单等验收

证据，验收证据确认了公司承接的软件开发项目在验

收期间内开发任务交付成果已通过验收，客户将根据

验收工作量与公司进行结算，因此公司就该服务享有

现时收款权利，客户也就该商品或服务负有现时付款

义务； 

（2）公司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

法定所有权； 

根据合同约定，在验收期间内的开发任务完成后，对

验收期间完成的开发任务进行验收，当相关开发任务

完成后，公司需将开发过程中形成的程序代码、开发

文档等交付给客户，因此客户已拥有该（商品）服务

的法定所有权； 

（3）公司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

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 

上述相关开发任务完成后，公司已将开发过程中形成

的程序代码、开发文档等交付给客户，客户即已占有

该商品（服务）； 

（4）公司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

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 

当相关开发任务完成后，客户能够合理利用开发过程

中形成的程序代码、开发文档，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

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开发任务完成并验收后公司已将

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 

（5）客户已接受该商品或服务等。 

根据合同约定，验收条款为根据《项目工作说明书》

的有关验收标准和验收方法进行验收，在开发任务完

成并经客户验收后即表示客户已接受该服务。 

综上，根据新收入准则，对于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基于服务工作量定

价（定量开发）结算的项目，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服务已经提供，按经确认的工作

量（客户考核以工作成果是否满足合同约定为依据）及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确认

收入时点即为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该时点确认符合新收入准则

要求。 

因此，对于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基于服务工作量定价（定量开发）结

算的项目，公司按照工作量确认收入符合新旧收入准则下收入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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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且基于服务工作量定价（定量开

发）结算的项目的合同，访谈发行人管理层、项目负责人，确认项目中与客户约

定的开发需求和验收条件； 

（2）检查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且基于服务工作量定价（定量开发）结

算的项目销售合同的客户名称、项目内容、合同金额，付款条款等主要合同条款，

核查项目验收依据、发票、回款凭证、记账凭证等收入确认证据情况，核查收入

确认的客户名称、销售金额是否与账面记载情况一致，收入确认时点是否准确。 

（3）根据新旧收入准则的规定，分析发行人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且基

于服务工作量定价（定量开发）结算的项目，按照工作量确认收入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要求。 

2、核查意见 

通过核查，会计师认为，对于收入归类为软件项目开发、基于服务工作量定

价（定量开发）结算的项目，发行人与客户约定具体项目软件开发需求和验收条

件，按照工作量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特此回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8月 10日 

 


